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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文件  
 

粤环〔2007〕83 号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镀行业统一规划 

统一定点基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 

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： 

根据经省政府同意、我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镀

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基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粤环〔2007〕

8 号）的规定，关于电镀企业“具有一定规模”的具体标准及具

体实施意见，由我局会同有关部门制订。现将我局会同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经贸委等部门制订的本补充规定，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此外，各市在电镀行业统一规划、统一定点工作过程中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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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规划，充分考虑对相关文件出台前已存在的电镀工业区或电

镀企业集中建设区的整合、提升，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。 

 

 

 

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

二○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环保  电镀  统一规划统一定点  意见  规定  通知 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，省环境技术中心，省电镀协会。 

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2007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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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镀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 

基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补充规定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镀行业统一规划

统一定点基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就专业电镀企业（指专门

对外接受委托加工的电镀企业）及配套电镀企业（指由于生产工

艺需要必须在厂内配套电镀生产线的企业）可以在基地外保留或

建设应具备的条件以及申报和审查程序（其中已含“具有一定规

模”的具体标准及具体实施意见），提出如下规定： 

一、专业电镀企业 

（一）在原地保留或改造应具备以下条件。 

1、企业 2006 年电镀生产总产值在 5000 万元以上，且自动

生产线的产值占整个企业的电镀生产总值在 70%以上。 

2、经清洁生产审核达到国家《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

体系（试行）》中的“清洁生产先进企业”要求。 

3、企业选址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、国土规划和环保规划

等，位于非生态敏感区，厂址周围 100 米范围内无居民集中居住

区，不危及饮用水源安全，纳污水体水质符合相应环境功能区划

要求，有环境容量等。 

4、企业排放污染物能够全面稳定达标，满足总量控制要求，

废水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，并与省、市环保部门联网，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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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循环回用率达到 60%以上。 

5、无因环保问题引发群众投诉的记录。 

专业电镀企业不得在基地外新建和扩建。 

（二）申报和审查程序。 

1、由企业向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提出确认保留申请，

同时抄送企业所在地地级以上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，并提供以下

材料（一式八份）： 

（1）企业的基本情况（包括工艺、设备、规模、产值、污

染防治等）； 

（2）证明企业符合第一条（一）款的相关文件和资料。 

2、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60 天内，委

托省环境技术中心会同省电镀协会和企业所在地地级以上市环保

行政主管部门，对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和现场核查，提出核

查意见。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将核查情况在广东省环保网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 7 天。 

3、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公示反馈意见，对申请原地保

留或改造的电镀企业提出审查意见。 

二、配套电镀企业 

（一）在定点电镀基地外改、扩、新建或在原地保留应具备

以下条件。 

1、在定点电镀基地外改、扩建或在原地保留。 

（1）企业 2006 年总产值在 20000 万元以上，且电镀车间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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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生产线的产值占电镀生产总值的 75%以上。 

（2）应经清洁生产审核达到国家《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

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中的“清洁生产先进企业”要求。 

（3）企业选址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、国土规划和环保规

划等，位于非生态敏感区，厂址周围 100 米范围内无居民集中居

住区，不危及饮用水源安全，纳污水体水质符合相应环境功能区

划要求，有环境容量等。 

（4）满足总量控制要求，废水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，

并与省、市环保部门联网，工业用水循环回用率达到 60%以上。

排放污染物能够全面稳定达标。 

（5）无因环保问题引发群众投诉的记录。 

2、在定点电镀基地外新建。 

（1）企业年总产值在 40000 万元以上，且电镀车间自动生

产线的产值占电镀生产总值的 75%以上。 

（2）按国家《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中

的“清洁生产先进企业”要求进行设计，建成后应经审核达到“清

洁生产先进企业”要求。 

（3）企业选址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、国土规划和环保规

划等，位于非生态敏感区，厂址周围 100 米范围内无居民集中居

住区，不危及饮用水源安全，纳污水体水质符合相应环境功能区

划要求，有环境容量等。 

（4）满足总量控制要求，废水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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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与省、市环保部门联网，工业用水循环回用率达到 60%以上。 

（二）申报和审查程序。 

1、在原地保留。 

（1）由企业向当地地级以上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提出

确认保留申请（具体要求由各地级以上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确

定），同时抄送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。  

（2）地级以上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之日起，60

天内完成保留确认。 

（3）地级以上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企业通过保留确认

后 1 个月内，将相关情况上报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专项备案。 

2、在定点电镀基地外改、扩、新建。 

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报省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

批。 

（三）已有配套电镀企业的总产值若 2006 年达不到 20000

万元以上，但满足第二条第（一）款第 1 点其余要求，且电镀废

水送统一定点电镀基地，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公司集中处理

的，可申请在原地保留，其申报和审查程序按第一条第（二）款

执行。 


